
申請事項 稅目 申辦須知 
申報(請) 
期限 

申請書表 
申請書表 
填寫範例 

受理機關 

房屋毀損 房屋稅 

房屋在災害中受創，受災
戶得依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規定，於災害發生之日
起 30 日內，向房屋所在地
地方稅稽徵機關申請減免
房屋稅。房屋毀損面積占
整棟面積 3 成以上不及 5
成者，房屋稅減半徵收；
毀損面積占整棟面積 5 成
以上，必須修復始能使用
者，免徵房屋稅。 

災害發生

之日起 30

日內申請 

下載 下載 

雲林縣稅務局 

 

地址： 

雲林縣斗六市 
府文路 35 號 

 

免費服務電話： 

0800-556-969 

土地因山崩、地
陷、流失、沙壓
等環境限制及
技術上無法使
用 

地價稅 

依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12
條規定，因山崩、地陷、
流失、沙壓等環境限制及
技術上無法使用之土地，
地價稅全免。受災土地之
所有權人或典權人，得於
災害發生後 30 日內，向土
地所在地地方稅稽徵機關
提出申請。 

災害發生
後 30 日
內申請 

下載 下載 

汽 車 、 機 車
(151CC 以上)泡
水停駛、報廢 

使用 

牌照稅 

(1) 短期內可修復，未向
監理機關申辦停駛手
續：如車輛因泡水受
損進廠維修於短期
(災害發生之日起 30
日 ) 內可修復使用
者，於天災發生之日
起 1 個月內檢具修車
廠出具之證明文件，
證明有停駛情形者，
准自災害發生之日起
至修復出廠日止之期
間減免或退還使用牌
照稅。 

災害發生

之日起 1

個月內申

請 

下載(1) 下載(1) 

(2) 至監理機關申辦停駛
或報廢手續：汽、機
車（151cc 以上)因泡
水受損無法使用時，
請車主於 1 個月內至
監理機關申辦停駛或
報廢手續，本局將主
動洽請監理機關提供
車籍異動資料，並自
災害發生日起減免或
退還停駛或報廢期間
之使用牌照稅。 

下載(2) 下載(2) 

查 定 課徵之娛
樂業者扣除未
營業天數 

娛樂稅 

查定課徵之娛樂業者，因
災害無法營業，可向地方
稅稽徵機關（縣轄部分亦
可向當地鄉、鎮、市公所）
申請扣除未營業之天數，
按比例核減當期之娛樂
稅。 

災害發生

後申請 
下載 下載 

http://www.yltb.gov.tw/CTRL/DISASTER_FILES/new/LTAX/1-1房屋稅-災害損失申請書.doc
http://www.yltb.gov.tw/CTRL/DISASTER_FILES/new/LTAX/1-2房屋稅-災害損失申請書(範例).pdf
http://www.yltb.gov.tw/CTRL/DISASTER_FILES/new/LTAX/2-1地價稅-災害減免申請書.doc
http://www.yltb.gov.tw/CTRL/DISASTER_FILES/new/LTAX/2-2地價稅-災害減免申請書(範例).pdf
http://www.yltb.gov.tw/CTRL/DISASTER_FILES/new/LTAX/3-1-1使用牌照稅水災退稅申請書-未辦停駛報廢.doc
http://www.yltb.gov.tw/CTRL/DISASTER_FILES/new/LTAX/3-1-2使用牌照稅水災退稅申請書-未辦停駛報廢(範例).pdf
http://www.yltb.gov.tw/CTRL/DISASTER_FILES/new/LTAX/3-2-1使用牌照稅水災退稅申請書-已辦停駛報廢.doc
http://www.yltb.gov.tw/CTRL/DISASTER_FILES/new/LTAX/3-2-2使用牌照稅水災退稅申請書-已辦停駛報廢(範例).pdf
http://www.yltb.gov.tw/CTRL/DISASTER_FILES/new/LTAX/4-1娛樂稅-災害損失減徵申請書.doc
http://www.yltb.gov.tw/CTRL/DISASTER_FILES/new/LTAX/4-2娛樂稅-災害損失減徵申請書(範例).pdf


申請事項 稅目 申辦須知 
申報(請) 
期限 

申請書表 
申請書表 
填寫範例 

受理機關 

個人災害損失 綜合 

所得稅 

1. 受災戶應於災害發生後

30 日內，檢具損失清

單及證明文件，報請管

轄國稅局所屬分局、稽

徵所派員勘查，經核定

後，得於辦理該年度綜

合所得稅或營利事業所

得稅結算申報時，列報

災害損失。 

2. 綜合所得稅申報災害損

失金額在 15 萬元以下

者，得由國稅局書面審

核，免再派員實地勘

查。 

災害發生

後 30 日

內申請 
下載 下載 

財政部中區 
國稅局雲林分局 
 

地址： 

雲林縣斗六市 
府文路 35 號 3 樓 
 

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 

小 規 模營業人
扣除未營業天
數 

(小店戶) 
營業稅 

小規模營業人凡因災

害影響無法營業者，可

向管轄國稅局所屬分

局、稽徵所申請，准予

扣 除 其 未 營 業 之 天

數，以實際營業天數查

定營業稅。 

災害發生

後申請 下載 下載 

營 利 事業災害
損失 

(大店戶) 

營利事業

所得稅 

1. 受災戶應於災害發生後

30 日內，檢具損失清

單及證明文件，報請管

轄國稅局所屬分局、稽

徵所派員勘查，經核定

後，得於辦理該年度營

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

時，列報災害損失。 

2. 如災區內之工廠或分支

機構與其總公司分屬不

同縣市者，亦可向工廠

或分支機構所在地國稅

局所屬分局、稽徵所就

近申請派員勘查。 

3. 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災

害損失總金額在 500 萬

元以下者或災害損失報

備可提供會計師簽證報

告者（不論金額多寡），

得由國稅局書面審核，

免再派員實地勘查。 

災害發生

後 30 日

內申請 

營 利 事

業 原 物

料、商品

變 質 報

廢 或 災

害 申 請

書 

下載 

 

營 利 事

業 固 定

資 產 及

設 備 報

廢 或 災

害 申 請

書 

下載 

營 利 事

業 原 物

料、商品

變 質 報

廢 或 災

害 申 請

書 填 寫

範例 

下載 

 

營 利 事

業 固 定

資 產 及

設 備 報

廢 或 災

害 申 請

書 填 寫

範例 

下載 

 

http://www.yltb.gov.tw/CTRL/DISASTER_FILES/new/NTAX/1-1個人災害損失申報(核定)表.doc
http://www.yltb.gov.tw/CTRL/DISASTER_FILES/new/NTAX/1-2個人災害損失申報(核定)表(範例).pdf
http://www.yltb.gov.tw/CTRL/DISASTER_FILES/new/NTAX/2-1小規模營業人扣除未營業日數申請書.doc
http://www.yltb.gov.tw/CTRL/DISASTER_FILES/new/NTAX/2-2小規模營業人扣除未營業日數申請書(範例).pdf
http://www.yltb.gov.tw/CTRL/DISASTER_FILES/new/NTAX/3-1-1營利事業原物料、商品變質報廢或災害申請書.doc
http://www.yltb.gov.tw/CTRL/DISASTER_FILES/new/NTAX/3-2-1營利事業固定資產及設備報廢或災害申請書.doc
http://www.yltb.gov.tw/CTRL/DISASTER_FILES/new/NTAX/3-1-2營利事業原物料、商品變質報廢或災害申請書(範例).pdf
http://www.yltb.gov.tw/CTRL/DISASTER_FILES/new/NTAX/3-2-2營利事業原物料、商品變質報廢或災害申請書(範例).pdf

